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出租车司机吴康 （化名） 的电

动汽车在行驶了 2 年后， 突然在一天凌晨，

停在家门口时发生自燃。 面对付诸一炬的汽

车， 吴康认为是车辆的产品质量有问题， 于

是将汽车生产商告上了法庭， 索赔 8 万余

元。 但生产商却表示是吴康违规操作， 飞线

充电， 才导致自燃而拒绝理赔。 那么谁该为

这起汽车自燃事故负责呢？ 近日， 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吴康表示， 他向某汽车租赁公司承租这

辆电动车。 根据双方的约定， 租期满 2 年，

出租车就归吴康所有。 为此， 吴康支付了

72000元的车辆租金。

2020 年 6 月 2 日 4 时 59 分许， 吴康的

车辆停在家门口发生火灾， 火灾造成该车辆

内部物品全部烧毁， 车辆基本烧毁。 后该事

故经消防出警并出具火灾事故认定书， 对起

火原因认定如下： 起火部位为该车辆的车厢

内靠门处的充电控制盒 （含） 至拖线板插座

（含） 的电线； 起火原因为排除遗留火种、

外来火种、 雷击、 机械故障引发的可能， 不

能排除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的可能。

吴康说， 该车辆自交付他使用后均按照

要求使用保养， 未有改装的事实。 然而才购

买两年多的时间就发生车辆自燃毁损， 作为

涉案车辆的生产方应当对其产品质量负责，

现涉案车辆发生毁损， 依照法律规定生产商

应当承担产品质量责任， 向他承担赔偿责

任。 吴康还解释说， 尽管此时汽车租赁公司

未按照合同约定配合将车辆过户给他。 但是

根据 《民法典》 的相关规定， 融资租赁合同

中约定租赁期限届满租赁物的归属按照合同

约定， 该公司也向他出具声明， 确定涉案车辆

归他所有， 由他处理涉案车辆的所有纠纷事

宜。 为此， 吴康将汽车生产商告上了法庭， 索

赔 8万余元。

汽车生产商则坚称自己生产销售的涉案车

辆质量合格， 不存在瑕疵。 且同类车辆产品也

从未因车辆质量出现问题而导致召回情况的发

生。 涉案车辆充电设备质量合格。

生产商还表示， 车辆自燃示因为吴康违反

规定进行充电操作导致。 吴康未按照生产商的

说明规范进行充电操作。 根据火灾事发时拍摄

的照片和视频， 吴康采取外接电源的方式， 将

充电电线在室外置于裸露环境进行充电， 并将

电线拉线至其居住的高楼层室内。 涉案车辆起

火的原因与违规拉线、 裸露室外充电、 未按标

准使用插头插座等违规操作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 与车辆质量无关。 综上， 生产商请求驳回

吴康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 吴康租赁涉案车辆使用

至发生火灾时已有两年多时间。 现吴康主张生

产商生产的涉案车辆存在产品质量问题， 为此

他提供了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

该认定书认定起火部位为涉案车辆的车厢内

靠门处的充电控制盒 （含 ） 至拖线板插座

（含） 的电线， 起火原因为排除遗留火种、 外

来火种、 雷击、 机械故障引发的可能， 不能

排除电气线路故障。 电气线路故障并不能直

接指向车辆质量存在问题， 二者间不具有同

一性。 涉案车辆起火原因至此未能明确， 亦

无法根据高度盖然性规则予以判定， 吴康应

提供证据证明。 据此， 吴康仅以火灾事故认

定书主张涉案车辆存有质量问题， 进而诉请

赔偿， 缺乏依据， 法院无法支持， 最终驳回了

吴康所有诉讼请求。

□法治报记者 陈友敏

法治报通讯员 施迪

胡阿姨与项老伯自 1970 年结婚至今，

育有一儿一女， 是邻里羡慕的一对恩爱夫

妻。 胡阿姨名下有一套老公房， 属于二人婚

内共同财产。 2004 年以来， 夫妇俩轮流搬

至儿女处生活， 并将老公房对外出租补贴家

用。 本来一家子和和美美， 直到 2021 年夏

天， 胡阿姨在处理老公房出租事宜时， 房产

证却不见了……

儿子伪造签字还是母亲反悔？

经查， 老公房已于 2020 年变更为儿子

小项与儿媳小杨共有。 在变更的 《房屋买卖

合同》 中载明， 胡阿姨以 210万元的价格将

老公房出售给儿子小项。

胡阿姨坚称， 合同签名是伪造的， 也未

收到过售房款， 小项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

下， 非法取得房屋产权， 严重侵害自己的合

法权益。

小项却并不认可母亲的说法， 表示老公

房是母亲自愿转让的。

母子之间的矛盾一时无法调和， 随后胡

阿姨向普陀区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判定房屋

买卖合同不成立并返还房产。

审理过程中， 小项拿出一份 2020 年 5

月签订的协议， 协议约定了几项内容： 胡阿

姨自愿将该套老公房过户给儿子小项； 在胡

阿姨百年以前， 户籍仍保留在该房屋内， 房

屋租金归胡阿姨所有， 并保留永久居住权；

在胡阿姨百年以后， 小项将根据胡阿姨最后

告知的方式来处置房屋。

协议上还附有小项手写的承诺： “尽心

尽责赡养爸妈安享晚年”。

经法院审理查明， 双方签订协议后， 遂

签订了 《房屋买卖合同》 并完成过户登记，

合同约定转让价款 210万元， 但未发生实际

支付。 之后该套房屋确由胡阿姨一直对外出

租至今。

《房屋买卖合同》与协议是否成立？

经司法鉴定， 协议及 《房屋买卖合同》

中胡阿姨的签字确属本人所签。 胡阿姨作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应当知晓签字的法律

效力。 故 《房屋买卖合同》 与协议均依法成

立。

关于协议的效力， 胡阿姨主张协议以赡

养义务作为合同义务， 违背了公序良俗。

法院认为， “协议” 主要内容涉及房屋

过户后胡阿姨对房屋的租金收益权及处分

权， 只是附带了照顾赡养父母安享晚年的承

诺， 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事由。 且

二人属母子关系， 具有法律强制规定的赡养

义务。 因此该“协议” 当属合法有效。

关于 《房屋买卖合同》 的效力， 胡阿姨

主张， 因未支付房屋对价而导致“名为买卖

实为赠与” 的虚假意思表示， 合同应属无

效。

法院认为，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 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

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以虚假的意思表示

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依照有关法律

规定处理。 所谓虚假意思表示， 是指行为人

与相对人都知道自己所表示的意思并非真

意， 通谋作出与真意不一致的意思表示。 所

谓隐藏行为， 是被伪装行为所掩盖的， 代表

行为人和相对人真实意思的行为。 在“名为

买卖实为赠与” 的民事法律行为中， 买卖就

是伪装的行为， 而赠与就是隐藏的行为。

因此本案中 《房屋买卖合同》 所确定的

买卖合同关系确属无效， 但结合双方亲属关

系及协议内容， 可以认定 《房屋买卖合同》

所隐藏的赠与合同关系合法有效。

此外， 项老伯表示对胡阿姨房屋赠与一

事不知情、 也不认可， 老伴处分房屋一事应

属于无权处分。

法院认为， 老公房属于胡阿姨夫妇的夫

妻共同财产， 回溯在协议签订期间， 胡阿

姨、 项老伯同儿子小项共同生活且相处和

睦， 胡阿姨也并无与小项恶意串通损害项老

伯合法权益的动机。 项老伯对知晓房屋权属

变更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 因此， 胡阿姨

处理房屋赠与一事属于有权处分。

审理中， 小项明确表示愿意尽到赡养义

务， 亦会遵守协议中对房屋处置的约定， 赠

与该房屋并未导致胡阿姨与项老伯夫妇的利

益受到侵害。

据此， 普陀法院对胡阿姨的诉讼请求不

予支持。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潘颖

本报讯 本以为能帮助游戏好友在“家

族事业” 中提升“话语权”， 汪先生下单购

买了 5万元货物， 结果付款后， 对方却迟迟

不发货， 甚至还说： “可以报警抓我， 这样

家人才能帮我还钱……”。 近日， 男子秦某

因犯合同诈骗罪， 被松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 8个月， 并处罚金 3000元。

2022 年 6 月， 汪先生打算进购一批某

知名品牌厨具用于国外出口， 便想起了已经

认识两年的游戏好友秦某， 对方曾透露其家

人就是该品牌的代理商， 汪先生因此找到秦

某打听进货价格。

了解到从秦某处订货和线上订货的价格

相差无几后， 汪先生本想直接从线上订货，

但秦某表示希望汪先生从他这里进货， 这样

秦某在家族里的话语权能多一点， 同时他保

证如果产品卖不出去可以让公司回收。

汪先生思索过后， 觉得这样既帮了秦

某， 也给自己留了退路， 便选择从秦某处进

购部分厨具。 汪先生准备进货 5万余元， 秦

某要求他先支付货款的 20%， 即 1.3 万元作

为保证金， 但汪先生转账时却发现秦某提供

的是其母亲的个人账户， 而非公司账户。 对

此秦某表示， 他的母亲就是公司财务， 这样

操作效率更高， 汪先生便没再多问， 并在秦

某催促尽快补齐货款时再次将钱转入了秦某

母亲的个人账户中。

但收钱之后， 秦某总是以公司走审批流

程需要时间， 或暂时缺货为理由拖延发货。

汪先生便找到秦某母亲希望能退款， 对方却

说收钱后她直接将钱转给了秦某， 具体问题

需要汪先生与秦某联系。 汪先生好不容易又

找到秦某， 怎料对方干脆“摆烂”， 他表示

汪先生可以去报警， 这样他母亲才相信他真

的欠汪先生钱， 就愿意帮忙还钱了。

秦某屡屡失踪， 如今还直接说出可以去

报警这样的言论， 着实令汪先生气愤不已。

2022年 9月， 汪先生选择了报案。

经调查， 秦某确实有家人在做该品牌的

代理商，但公司规定保证金最低需要支付5万

元， 而不是秦某跟汪先生所说的20%货款即

可。 秦某未将保证金所需真实数额告知汪先

生， 不过是想让汪先生认为生意能够做成从

而尽快让他转账而已，事后，他也从未帮汪先

生订货。 同时，秦某的母亲只是帮忙做饭，并

不是公司财务， 对于儿子秦某和汪先生有什

么生意往来她也并不知情， 只是按照秦某要

求，在收到钱后直接将钱转给了秦某，如今，

这些钱已被秦某用于归还其它借款。

经审查， 秦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与

汪先生签订、 履行合同的过程中， 以隐瞒正

确的保证金金额和收款账户等真相的方式，

使汪先生误认为与公司达成交易合意， 骗取

汪先生的货款、 保证金共计 6万余元。 松江

区人民检察院以合同诈骗罪对秦某提起公

诉， 松江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许晓骁 葛少帅

本报讯 车辆行驶过程中起火燃烧， 被

保险人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保险公司却

说， 属于自燃， 我们免责； 被保险人则认

为， 事故后 《火灾事故认定书》 并未明确起

火原因为自燃。 究竟车辆起火是否属于自

燃？ 司法实践中该如何判断？ 近日， 上海金

融法院审理了这起上诉案件。

2020 年， 某物流公司车辆在行驶过程

中起火燃烧， 消防救援部门扑灭着火车辆后

出具 《火灾事故认定书》， 认定起火部位位

于货车车头右侧处， 起火原因可排除外来火

源， 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引燃可燃物引起火

灾的可能。 物流公司遂根据保险合同向其投

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然而， 保险公司却

说： “我们免责。”

物流公司不服， 诉至法院。

保险公司认为， 案涉保险合同中明确

约定了自燃属于免责情形， 且保险公司已

经就该免责情形向投保人进行了提示说明。

根据案涉保险合同中对自燃的释义， 自燃

指在没有外界火源的情况下， 由于本车电

器、 线路、 供油系统、 供气系统等被保险

车辆自身原因或所载货物自身原因起火燃

烧， 该车辆起火属于自燃， 在某物流公司

未投保自燃附加险的情况下， 保险公司应

当免责。

物流公司则称， 虽然“自燃” 系免责条

款规定的内容， 但是案涉保险合同对自燃的

释义并未放在免责条款部分， 也未进行提示

说明， 故自燃作为免责情形不能生效。

一审法院认为， 根据火灾事故认定书

的记载“起火原因可排除外来火源， 不排

除电气线路故障引燃可燃物引起火灾的可

能”， 无法得出起火原因确定为自燃的结论。

此外， 即便起火原因是自燃， 但自燃的释义

也没有印制在免责条款部分， 仅是印制在释

义部分， 释义部分亦没有显著标识。 同时，

保险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其在投保时， 将免责

条款和自燃的释义向投保人进行了提示说明，

故不能认定保险公司对自燃免责事项作了明

确、 完整的说明。 因此， 保险公司不能依据免

责条款拒赔。

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物流公司支付理

赔款 283320元。

保险公司不服， 提出上诉。

上海金融法院审理认为， 首先， 案涉保险

合同在免责条款中约定了“自燃、 不明原因火

灾” 等情形属于免赔情形， 并进行了字体加

粗， 在投保人已经签章确认的情况下， 足以证

明保险公司已经就自燃免责事项尽到了提示说

明义务。 关于对自燃的释义未规定在免责条款

中的问题， 应当从该释义是否不适当地扩大了

自燃所涵盖的情形加以判断。 该释义并未超出

人们对自燃的通常理解， 也未对免责条款中的

自燃情形进行扩大解释， 仅是对自燃的进一步

补充说明， 并未额外增加免赔的情形。 对该释

义内容是否加粗提示等， 并不影响保险人对免

责条款已尽提示说明义务。

其次， 对车辆自燃的认定应当秉持高度盖

然性的标准。 根据火灾事故认定书以及保险条

款中对自燃的释义进行判断， 火灾事故认定书

中虽未明确车辆起火原因系自燃， 但对起火原

因排除了外来火源的情况下， 一般应当认定为

自燃。 物流公司作为相关运输行业的从业者，

也未购买自燃附加险， 故本案中不能得到理

赔。

最终， 上海金融法院撤销一审判决， 改判

驳回物流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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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房屋赠与纠纷 母子二人对簿公堂
法院最终判决不支持母亲的诉讼请求

骗取货款还说“不服你报警抓我”
男子犯合同诈骗罪获刑

车辆行驶中燃烧 保险公司却拒赔
法院判决驳回被保险人全部诉讼请求

汽车自燃毁损欲索赔

被疑飞线充电遭拒赔


